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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六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78(a) 

海洋和海洋法：海洋和海洋法 

  2022 年 6 月 6 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

 科威特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秘书长 2022 年 3 月 2 日的信函，事关伊

拉克根据 1982 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十六条第 2 款交存载有某些点的地理

坐标的声明。科威特国谨对伊拉克共和国所述基线和基线点表示反对和抗议，具

体如下： 

 1. 伊拉克共和国交存的基线点和基线不符合 1982 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

第二部分，特别是第五、七和十一条。 

 2. 1982 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七条第 1 款规定如下： 

 在海岸线极为曲折的地方，或者如果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，测算

领海宽度的基线的划定可采用连接各适当点的直线基线法。 

 由于伊拉克的海岸线并非极为曲折，该国沿海也没有一系列岛屿，因此该基

线违反了上述第七条第 1 款。 

 3. 《公约》第十一条规定如下： 

 为了划定领海的目的，构成海港体系组成部分的最外部永久海港工

程视为海岸的一部分。近岸设施和人工岛屿不应视为永久海港工程。 

 由于防波堤不属于“构成海港体系组成部分的永久海港工程”，伊拉克所述

基线违反了 1982 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十一条。 

 科威特国特此反对和抗议伊拉克共和国交存的基线点和基线，并保留我国在

这方面的所有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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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威特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请秘书长将本普通照会分发给各会员国，并在即

将出版的《海洋法公报》上公布。 

 

科威特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

临时代办 

贝德尔·阿卜杜拉·穆纳耶赫(签名) 

 


